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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915                      中路 B股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对本公司持续经营有积极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 年 4 月 15 日，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十届三次董事会认真审议并

表决一致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2021 年度将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陈荣先生及控股股东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关联企业进行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2021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为不超过 800 万元。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闪、陈敏回避表决。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事前告知公司独立董事，获得认可后提交公司十届三次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同

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该交易为公司日常正常经营活动业务往来，交易公平、公

正、公开，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标的物 关联人 
2020 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0 实际交易

金额（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销售材料 无溶剂制品 江苏那米之家科技有限公司 400 164.65 
该公司生产线 2020 年下半年建设安装完

成，产品处于营销推广期。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那米之家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设立，注册地为宿迁市宿城

区宿城经济开发区隆锦路北侧，法定代表人为陈荣，主要股东为中路集团（70%）、宿迁市城区

开发投资有限公司（30%），注册资本为 21,5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皮革制品、毛皮制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

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销售材料 

江苏那米

之家科技

有限公司 

800 50 0 164.65 80.90 

公司生产线 2020 年下半

年建设安装完成，产品处

于营销推广期。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1828392549511


家具研发、生产、销售，装饰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家居用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中路集团持有那米之家 70%的股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的

规定那米之家属于本公司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2020 年 11 月 6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十四次）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预计 2020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2020 年度将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中路（集团）有限

公司控股的江苏那米之家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那米之家）进行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2020 年度

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为不超过 400 万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与那米之家销售的交易金额为

164.65 万元。 

中路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以前年度的关联交易中资信情况良好，对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会形

成坏帐。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全资子公司中路实业出售无溶剂制品，上述金额是根据

那米之家目前的产能做出的预估，订购前将签订订货合同并根据合同要求予以供货。关联交

易的定价主要以遵循市场价格为原则，双方协商确定价格，每次货物验收确认后，以现金结

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交易的发生符合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

定，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将促进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路实业无溶剂制品业务的持续经营，增加公司营业收

入，为股东创造盈利。 

 

五、报备文件 

1、公司十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2、中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的意见书； 

3. 公司关于十届三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